附件2

关于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养犬管理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养犬管理工作是城乡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，直接影响城乡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安全，关系人民群众的健康和人身安全。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州直养犬管理办法》自2022年4月1日起施行以来，在健全完善州直养犬管理工作协调机制、依法开展犬只免疫和登记、流浪犬处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然而，在新形势发展下，法律法规、管理模式、养犬理念等方面均发生变化，且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州直养犬管理办法》属于政府规章，已经施行4年，有必要在地方性法规层面予以立法。一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进行了修订，有必要上升为地方性法规，有必要作一致性、衔接性立法；二是借鉴国内外养犬先进经验做法，迫切需要依托科技手段，提升养犬管理和社会治理水平；三是聚焦群众反映突出的涉犬诉求，如城市养犬与乡村养犬区分、养犬人行为规范、便民服务、基层治理等方面，亟需重新在法律层面优化养犬制度。
为推进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养犬现代化，调整适应上位法变化，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，促进文明养犬行为规范养成，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的涉犬问题，有必要在地方立法上制定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养犬管理条例》。
二、总体思路
坚持“城市乡村区分”原则，“严格管理、限管结合”的方针，借鉴国内外先进养犬管理经验，依托养犬管理系统，构建科技赋能的信息化监管体系，提升犬只免疫、登记等全链条管理质效，发挥基层治理和多元共治作用，强化养犬人主体责任与自律意识，持续推进养犬工作法治化、现代化、精细化，实现法理与人情的融合，法律效果、社会效果、政治效果的统一，切实保障伊犁州城乡公共秩序和环境卫生安全，人民群众的健康和人身安全。
三、主要内容
伊犁州公安局会同州司法局、州农业农村局、州市场监督管理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城市管理）、卫生健康委员会等相关单位积极推动《条例》的起草进程，通过收集调研养犬立法诉求、整理各地养犬立法经验、广泛征求意见建议、开展重难点问题论证等方式，新起草了《条例》七章、五十五条，形成当前立法草案征求意见稿。主要内容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强化重点环节，筑牢公共安全防线。一是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明确街道、乡镇关于流浪犬控制和处置职责，防止疫病传播；二是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先免疫后登记制度，强化疫病源头控制；三是明确养犬人义务，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，养犬人携犬出户必须采取必要措施，为犬只束1.5米以内的非伸缩犬绳，不得在住所外饲养等规定。
（二）依托科技信息化手段，加强全链条全环节管理。 县（市）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公安、农业农村、城市管理等部门建立全县（市）统一的养犬管理信息系统。公安、农业农村等部门应当通过养犬管理信息系统，实现犬只免疫、登记、识别、追溯等管理信息共享，为养犬人办理犬只免疫、登记等提供便利。
（三）积极回应群众诉求，鼓励各方参与共治。一是制定犬只禁入公共场所政策；二是发挥社会共治作用，鼓励相关行业协会、社会组织协作做好养犬管理工作，鼓励依法救助、领养犬只；三是鼓励文明养犬行为，鼓励养犬人对饲养的犬只实施绝育。
（四）明确养犬法律责任，夯实依法治理根基。一是明确养犬行为处理法律责任，明确遗弃犬只、虐待犬只，未及时清理犬只粪便等群众反映强烈养犬问题的处罚；二是养犬管理工作相关职责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或者未依法履行职责的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



